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博士班「進階諮商心理專業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114.2.13 本系 113 學年度第 3 次實習委員會討論修正通過 

114.5.1 本系 113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115.2.26 本系 114 學年度第 3 次實習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115.4.2 本系 114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為配合本系博士班二年級「進階諮商心理專業實習（一）、（二）」課程之實施， 特訂定

「進階諮商心理專業實習」課程實施要點，以作為學生進行諮商心理專業實習的參考準則。 

一、適用對象：修習本系博士班「進階諮商心理專業實習（一）、（二）」課程之博士班研究

生。 

二、學分：本課程為一學年必修課程，分上、下學期進行，每學期 3 學分。 

三、實習目標：專業實習的目標在於協助實習生統整其在博士班求學階段之學科專長，及持

續發展諮商心理相關專業實務能力。 

四、申請資格：  

（一）具諮商心理師證照，或心理輔導相關經驗三年（並能提出執行面對面個別心理輔導

360 小時以上證明）之博士班研究生，並修畢本系「進階諮商理論專題研究」者。 

（二）若不具備前述資格，應修畢碩士班諮商技術相關課程、全職諮商專業實習課程，並修

畢本系「進階諮商理論專題研究」者，得提出申請。 

五、申請程序：  

（一）第一階段：預計申請實習者，應於修課前一學年第 2 學期第 8 週前填妥「實習機構審

核申請表」並檢附該機構簡介，以及能提供本系時數要求之證明等相關資料，送本系

實習委員會進行審查，審查通過者方能送出實習申請及面試。 

（二）第二階段：通過實習機構面試，確定錄取者，應於修課前一學年第 2 學期第 14 週前

填覆「實習自我檢核、發函簽約與辦理保險申請表」，並檢附成績單、當學期選課清

單、合約書草案等資料，送本系實習委員會進行審查，並由系辦公室完成簽約事宜。  

實習期程為當年度 7 月 1 日至隔年 6 月 30 日之間，唯實際實習起訖日期以實習合約為

準。實習期間如因特殊原因需更換實習機構者，須徵詢授課教師及原實習機構的同意後，由

學生檢附報告書並敘明理由，送本系實習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可更換實習機構，且以一次

為原則。 

六、實習機構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為醫療機構、心理諮商所、各級學校之諮商（輔導）單位、社區心理衛生中心及其他

經行政院衛生署指定之機構。 

（二）機構內至少應聘有 1 位諮商心理師。 

（三）機構有指定專職人員辦理實習生訓練及督導業務。 

（四）機構同意給予實習生合適的職稱（如實習諮商心理師）；必要設備至少為個別諮商

室、團體諮商室，以及能執行實習內容之空間及軟硬體設備，包含辦公所需的桌椅、

錄音或錄影設備等。 



 
 

（五）機構應能允許在符合諮商倫理相關規範下，對其個別或團體諮商進行錄音或錄影，若

於實際執行時有困難則由授課教師協調之。 

七、不得選擇於目前在職、擔任義工或離職未滿一年之專兼任之單位實習。 

八、不得選擇三等親以內親屬主持之機構或單位實習。 

九、督導資格：督導者的資格需符合以下 2 個條件之一為原則，且須經授課教師與實習機構

同意： 
（一）具諮商心理師證照且從事諮商心理實務工作累積滿 10 年者； 
（二）具諮商心理學相關博士學位並至少從事諮商心理實務工作滿 3 年者。 

十、實習項目：  
（一）個別、婚姻或家庭諮商及心理治療； 
（二）團體諮商及心理治療；  
（三）個案評估及心理衡鑑；  
（四）心理諮詢、心理衛生教育及預防推廣工作；  
（五）諮商心理機構或單位之專業行政；  
（六）其他諮商心理有關之自選項目，包括危機處理或個案管理等。 

以上內容可依實習機構實況作調整，實習生應於符合本辦法所認定的專業督導者指導

下為之。 
十一、實習時數：機構同意能提供實習生為期一年至少 320 小時（或半年 160 小時）的實習

經驗，每週實習工作時數為 8-10 小時。包含： 
（一）個別、婚姻或家庭諮商與心理治療（192 小時）、團體諮商與心理治療（28 小時），合

計至少 220 小時。 
（二）其他諮商專業服務（含個別評估與心理衡鑑、心衛宣講、輔導行政等）36 小時。 
（三）每週至少 1 小時的個別專業督導（或機構能允許實習生在外自行聘請督導，進行專業

督導），全年至少 40 小時。 
若督導擬以通訊方式進行，須比照「心理師執行通訊心理諮商業務核准作業參考原

則」之規定辦理，且以通訊方式進行督導之時數比例不得超過總時數三分之一。 
（四）其他專業訓練：每週提供個案研討、團體督導、專題演講或其他心理服務的專業訓練

進修課程，如讀書會、專業諮商影片觀摩討論、團體觀察等，全年時數至少 24 小

時。 

十二、修習本課程並實習者，應簽訂實習合約書，並由系辦公室統一辦理加保意外傷害險。 

十三、依本系「碩博士班修業暨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定」，本課程應先修實習（一），再修實習

（二）。若因故需先修實習（二），再修實習（一），須以適當理由向本系實習委員會

提出申請。 

十四、實習課程具體內容、作業規定與成績評核方式由課程授課教師之課程大綱另行訂定

之。 

十五、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